身心障礙者接受社會福利服務轉銜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台內社字第0940066852號函頒
一、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四十二條辦理身心障礙者接受社會福利服務轉銜，特訂定本要點。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邀集勞工、衛生、教育等相關單位組成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整合專案小組，並定期召開轉銜服務聯繫會報。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建立身心障礙者通報轉銜窗口，受理轉銜通報及評估個案需求。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轉銜通報時，應先查閱全國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個案服務資料管理系統；辦理服務轉出時，應登錄相關轉銜資料。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成立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中心（以下簡稱個管中心）辦理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
個管中心依服務對象之年齡，分為早期療育個管中心、成人個管中心及長期照顧個管中心。

六、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個案需求派案予個管中心提供服務，或與教育、勞工、衛生等單位從事轉銜服務。

七、個管中心應依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或其他相關規定提供個別化服務，擬定個別服務計畫時應邀請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參與。
個管中心對於有就業、醫療、教育等需求之個案，應於三日內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協調勞工、衛生、教育等相關單位共同參與。

八、個管中心提供個別化服務後，需再轉銜至勞工、衛生、教育等單位時，應於轉銜前一個月，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個管中心辦理轉銜前一個月，應邀請身心障礙者、家屬及相關專業人員召開轉銜會議，擬訂未來生涯發展階段銜接之個別服務計畫。

九、個管中心完成轉銜後，應登載或上傳轉銜資料於全國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個案服務資料管理系統，並於二星期內將轉銜資料移送下一階段提供服務單位並追蹤六個月。

十、下一階段提供服務單位接受個管中心轉銜後，得視需要邀請身心障礙者、家屬、個管中心及相關專業人員召開轉銜（輔導）會議，並將辦理情形回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十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協調相關單位或輔導機構、團體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十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季將辦理轉銜服務之成果提報中央主管機關。

十三、中央主管機關得組成輔導小組，定期召開協調會議協調轉銜服務問題。

十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身心障礙者接受社會福利服務轉銜服務之成效，列入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社會福利績效考核。
身心障礙者接受社會福利服務之轉銜實施流程圖


[image: image1]
轉銜勞政單位窗口





轉銜教育單位窗口





轉銜衛生單位窗口





轉銜服務


聯繫會議





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中心





有不同服務體系需求於1個月前提出（召開轉銜會議）





個管中心評估





1.查閱全國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個案服務資料管理系統


2.初步評估需求


3.進行資源連結或派案





地方社政單位通報窗口





結     案





擬訂個別化服務計畫





非權責需重新派案應於三日內通報





出席轉銜服務聯繫會議





派案





副知





登錄並上傳資料至全國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個案服務資料管理系統





追蹤(6個月)














未結案者


須重新派案





評估非屬社政單位





早療個案管理執行單位、成人個案管執行理單位或長期照顧個案管理執行單位





並追蹤6個月





備註：部分縣市社政單位窗口與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中心為同一單位。





教育單位窗口





勞政單位窗口





衛生單位窗口





身心障礙者或其家人/監護人/其他








